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对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

0092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留作参考

台盟上海市委：

您提出的“0092”号“关于加强对涉台革命历史遗址泰

安路 84 号保护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

下：

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红色文化底蕴深

厚。接到第 0092 号提案后，我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上

海警备区、市政府台办等会办单位进行对接，并多次召集区

相关单位对提案内容开展专题研究，相关办理结果总结如

下：

一、前期资料收集梳理

我区接第 0092 号提案后，积极与上海警备区、市规划

资源局、市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处、市文物局革命文物处等市

级单位和部门进行对接，通过查询上海市公房管理系统、档

案信息、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登记信息系统等多种渠道，多

方面了解泰安路 84 号（伟光疗养院）相关情况。

8 月 18 日，长宁区政府召开第 0092 号政协提案专题协

商会，区武装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档案局（党



史研究室）、区府办、区规划资源局、区文化旅游局、区房

管局、新华路街道等相关部门进行座谈交流，开展协商讨论，

结合各自工作职能对泰安路 84 号地块、红色资源认定流程

等开展研究梳理工作。

经查询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登记信息系统，泰安路 84

号（伟光疗养院）位于 CN-132-16 地块，保护等级为一般历

史建筑，不属于已公布的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不属于

长宁区文物保护单位。该房屋为一栋两层花园住宅，系统中

未登记使用权人等信息；经电子地图初步测量，建筑面积约

为 330 平方米，属花园住宅；土地权属为国有土地，户名为

上海市房产管理局。经查询上海市公房管理系统，无该地块

相关信息。经上海警备区确认，泰安路 84 号产权属海军东

海舰队，为军产房。此外，我区通过市、区档案馆查询现有

资料和书籍，暂未查询到相关档案信息；市文物局表示，泰

安路 84 号目前不在文物保护名录中。市、区两级相关部门

均反馈，目前暂未找到泰安路 84 号系涉台革命遗址的一手

史料。

经向街道及知情人士了解获悉，该房屋原为海军东海舰

队分配给黄忠学居住，并已于黄忠学病故后收回，截至目前，

房屋已空关 10 余年，无联系人。

二、工作推进情况

围绕提案中提出的“落实《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



保护利用条例》，将泰安路 84 号的伟光疗养院归还，作为上

海涉台革命纪念地”的建议，我区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探索推进泰安路 84 号成为上海涉台革命纪念地的

可能性。2021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

护利用条例》施行。2021 年 12 月，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

作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

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规范》《上海市红色资源认定标准》等方

案，审议同意《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2022 年 4

月，市政府公布了上海市第一批红色资源名录。目前，上海

市第二批红色资源认定工作尚未启动，如上海市第二批红色

资源认定工作启动后，我区将密切关注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

工作联席会议是否将统战资源纳入第二批申报范围，如市红

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确认可以申报，我区将配合做

好相关史料的收集和梳理工作，如史料完整、符合申报要求，

将报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专家团队审核，待审核

通过后，提交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联席会，由市专家团队审

核认定。

二是筹备成立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认真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管理的

通知》工作要求，积极开展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专项调研核

查，切实加强管理。对照中央、市委工作要求，对革命历史



类纪念设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管理愈发高标

准、严要求，推进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学习研究、深化协同

联动、做好提案办理。

三是制定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测评体系。已形成“十

个一”基本条件（即有一套规范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工

作方案和文物保护、安全管理、岗位责任、考评机制等工作

制度，有一个负责社会宣传教育管理的部门，有一个常设的

基本展览，有一批宣教文化活动项目或特色品牌，有一套反

映基地主要内容的宣传资料，有一支专业讲解员和志愿者相

结合的接待服务队伍，有一套向社会免费开放或减免优惠、

提供接待服务的方案，有一个整洁良好的参观环境，有一个

正常使用的新媒体账号，有一个以上共建单位并组织有关活

动）。目前，我区正在行业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实地考察、

培育建设。

三、提案推进面临的瓶颈问题

泰安路 84 号地块的产权属于海军东海舰队，该部队与

长宁区政府没有工作对接，区级层面难以对军产房的产权置

换工作进行协调。海军东海舰队隶属东部战区，部队机关设

在宁波，不属于驻沪部队范围，上海警备区与其也没有工作

对接。如后续开展红色资源申报认定，可能面临地块无法开

放、挂牌宣传工作无法开展等问题。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与台盟上海市委继续对接，后续如有需要，我区将

在史料鉴定、红色资源申报认定等方面积极做好配合工作。

二是立足自身职能，视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评估建设工

作，与市台办在相关历史资料收集、举办交流展示活动等方

面加强合作，并加大社会宣传力度，积极营造海峡两岸同根

同源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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